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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 

 

•著作：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 

  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著作權 

•語文著作 

•詵、詞、散文 

•小說、論文、日記 

•漫畫中人物對白 

  

 

 

 

 



著作權 

•音樂著作 

•樂曲 

•樂譜 

•歌詞 

 



著作權 

•戲劇舞蹈著作 

•舞蹈 

•默劇 

•歌劇 

•話劇 

 

 
 



著作權 

•美術著作 

•漫畫 

•素描 

•書法 

•雕塑 

•美術工藝品 

 

 



著作權 

• 圖形著作 

• 地圖 

• 圖表 

• 工程設計圖 

• 電路圖 

 

 

 



著作權 

•攝影著作 

•照片 

•幻燈片 

•拍立得 

 

 



著作權 

•視聽著作 

•電影 

•錄影帶 

•電腦螢幕所顯示影像 

 

 



著作權 

• 錄音著作 

• 錄音帶 

• CD 

• CD-ROM 

• LD 

 



著作權 

• 建築著作 

• 建築設計圖 

• 建築模型 

• 寺廟 

• 橋 

• 辦公大樓 

 



著作權 

• 電腦程式著作 

• 直接使電腦硬體產生一定結果之指令組合 

• Basic 

• C++ 

• JAVA 

 



著作權 

• 衍生著作 

• 小說改成電影 

• 英文版改成中文版著作 

• 表演製作成DVD 



著作權 
  【偶然】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
波心－－你不必訝異，更無須歡喜－－在
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
有我的，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著作權 



著作權 

出處:年代售票網站 



著作權 

出處:誠品書店網站 



著作權 
 

•必須具有原創性 

•同時創造出來呢？ 

•思想 v. 表達 

•參考書本內容， 

  用自己話表達? 

 
 



著作權 

出處來源:95.5.10台灣網 



著作權 
 

蔣家第4代經營的橙果設計公司，為丹比
食品公司設計一款金魚圖樣外盒及紙袋，
遭陳玥呈指控抄襲她大學畢業展作品，台
北地檢署昨依違反著作權法，將橙果公司
及橙果設計師蘇尹曼（已離職）起訴。 

 
 



著作權 
•起訴書指出，丹比食品公司97年推出一款名為
「琉金一捻紅」的喜餅，外盒及紙袋上有橙果公
司設計的金魚圖案。告訴人陳玥呈是在路經丹比
食品公司時，發現櫥窗上的金魚圖樣，包括4個鰭、
腹線、頭形等，與她95年的大學畢業展作品「新
非新，舊非舊」相仿，所以告橙果設計師蘇尹曼
侵權。 

•本案先前經過2次不起訴，主要是檢方認為圖樣不
同，並無侵權，且告訴人未能證明被告確有接觸
她的美術著作，陳玥呈聲請再議，高檢署發回續
查，檢方第3次才起訴。 

 



著作權 
•2設計師 同校學姊妹 
•賴呈瑞表示，陳玥呈台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系畢業，屏東老家有養金魚，畫起金魚來得心應
手，此金魚圖案畢業作品，在學校及台北展出過，
蘇尹曼是大她幾屆的學姊，「合理懷疑」她曾看
過。 

•蔣強調2人無接觸 
•不過蔣友柏強調，前2次檢方已查明橙果與告訴人
之金魚圖著作，客觀上皆係獨立創作，二者無接
觸之可能，並無侵權，對檢方無視前2次不起訴處
分決定，完全無法認同。 



著作權 

•橙果委任律師陳芳俞認為，這是檢察官自
己的「心證」，其認定抄襲的凸眼與魚鰭
這些特徵，坊間很多產品也都有，本案構
成侵權要件之一是「相似」，金魚形體早
已存在，很難證明誰抄襲誰。其次是有
「無實際接觸的可能」，此款金魚是陳玥
呈95年的學校畢業作，客觀上兩人應無接
觸機會。 

• (出處:99年5月10日台灣網) 



著作權 

 

出處:中央社 
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content.php?id=1757299 



著作權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_7MOodjMyE&noredirect=1 



著作權 

 

• 檢方起訴指出，丹比食品公司於民國97年推出一
款名為「琉金一捻紅」的喜餅，喜餅的外盒、紙
袋及宣傳手冊上，均有游水時的金魚圖案，象徵
吉祥富貴意涵。 

• 起訴指出，從事美術創作的陳玥呈看到丹比食品
這款喜餅後，發現外盒上的金魚圖案與他在95年
10月所創作美術著作雷同，認定橙果公司未經她
的同意，擅自以重製的方法侵害著作權，向檢方
提出告訴。  



著作權 

 

• 檢方偵辦後，認為橙果公司及蘇姓設計師涉嫌侵
害陳玥呈的著作權，去年5月間依違反著作權法起
訴。台北地方法院今年4月間判處橙果公司及蘇姓
設計師無罪。 

• 蔣家第4代蔣友柏所經營橙果設計公司，被控將他
人美術著作用在喜餅包裝、紙袋圖案。智慧財產
權法院日前判決橙果須給付新台幣30萬元，科罰
金35萬元；橙果設計師判3月徒刑。 

• (出處:中央社報導) 

 



著作權 

• 必須是人類精神上之創作 

• 電腦或機器自動所為? 

• 人類創作所使用工具? 

• 電腦自動翻譯? 

• 我用 word 檔寫報告? 

• 銀行所架設錄影機? 

• 醫院照的X光片? 

 



著作權 



著作權 

• 必須具有一定之表現形式，創作內容
為人類感官所能感受得知。 

• 思想 v. 表達 

• 砂雕、冰雕 

• 底片 

• 錄影帶 

 

 



著作權 

•必須足以表現出作者個別性 

•電話簿 

•唐詵三百首 

•法院判決 

•編輯著作 

 



著作權 

•必須非屬於不受保護之客體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做成之翻譯物或編輯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
簿冊或時曆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詴詴題及其備用詴題 



著作權 

•而所稱「依法令舉行」係指依本國法令而言，因
而各級學校全年級一致舉行之期中及期末考、國
民中、小學依「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實施之評量所使用詴題及各公私立高中舉行之模
擬考、複習考、隨堂測驗等，均係依我國教育相
關法令所舉行之考詴，其考詴及其備用詴題，均
不得做為著作權之標的。 

•考詴詴題之答案並不屬於本款規範之內容。 
 

 



著作權 
 

• 創作自動保護主義 
• 著作人格權不消滅 
• 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 



著作權 

• Q.研究計劃需要使用台灣民謠和童謠編成音樂教
育的教材，並將他們重新編曲，是否因為這些曲
子的作曲家已經過逝，就可以直接編曲? 

 

• 按著作權之存續期間為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
後 50 年。 

 

• 您若欲改作（編曲）受著作權法保護之音樂著作，
必須取得音樂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後方得利用，
如未能取得授權，建議不要使用，以免衍生侵權
糾紛 
 



著作人格權 

 

•公開發表權 

•姓名表示權 

•禁止不當變更權 

 



著作人格權 

• 近來迭有大專校院學生反映，其在校期間
在教師指導或指示之下完成之報告，在教
師要求下簽立「學生願意放棄該報告之著
作財產權，日後不得投稿」或「學生願意
由教師繼續修改該報告，日後在與教師共
同掛名條件下投稿」或其他類似文字之約
定。 

 

 



著作人格權 
•如教師僅係擔任指導之角色，由學生自己完成報
告，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權人，享有著作財產
權與著作人格權。 

•如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則於「拋棄」時，
該份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消滅，成為「公共所有」，
任何人皆得利用，其指導教師並不會因學生拋棄
著作財產權而取得該項權利。 

•教師欲利用該著作時，仍應表示真正著作人 (即
學生) 之姓名，不能改以表示自己之姓名，充為
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 
• 重製權 
• 將著作同一內容附著於有體物 
• 把期刊掃描以建立數位化資料庫 
• 儲存於Flash Memory, CD-Rom, VCD, 

DVD及Photo CD等 
• 以MP3格式儲存於硬碟 
• 轉貼網站上文章 
• 暫時性重製 



著作財產權 

•影印店常見「請尊重著作權，勿影印超過   

  三分之一」，是否未超過三分之一就是合 

  法? 

•著作權法並未有此規定 

•勿超出合理使用範圍 

 



著作財產權 
• （中央社記者蕭惟珊、吳素柔台北26日電）台灣國際圖書

業交流協會今天公布調查指出，影印正版書籍可能違法，
但52%大學生曾影印整本教科書；公立大學生影印情形比
私校生嚴重，其中又以師範院校生最嚴重。 

• 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今天下午舉行「台灣大學生知識
運用與創造力研究」記者會，高教司司長何卓飛、臺灣大
學法律系教授謝銘洋、政治大學民意與市場調查中心主任
余清祥等人出席。 

• 何卓飛表示，教育部已提出「遏止校園非法影印具體措
施」，開學前行文各大專院校，要求據以辦理。對推動成
效不佳學校，予以評鑑減少獎補助款，盼能改善校園盜印
問題。 
 



著作財產權 

•公開口述權 

•限語文著作 

•以言語或其他方式傳達 

•對公眾傳達 

•合理使用 



著作財產權 

•公開播送權 

•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
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
向公眾傳達其著作內容之權利 

•電視台節目 

•第四台同步傳播衛星節目 

 



著作財產權 
• Q.某校附設「實習廣播電台」利用音樂著作公開
播送之問題? 
 

• 廣播電台播放音樂，涉及音樂著作、錄音著作之
「公開播送」行為，屬著作財產權人所專有，任
何人若欲將他人享有著作財產權的著作加以公開
播送，應事先取得該等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授權
或同意，始得為之，否則即有可能構成侵害著作
財產權之行為，而須負擔民、刑事責任。 
 



著作財產權 

• 公開上映權 

• 著作財產權人專有公開上映其視聽著
作之權利 

• 電影院、MTV、旅館、飛機、遊覽車
上播放影片 



著作財產權 
• Q.學校教授於課堂播放電影? 

 
• 如在課堂中所播放之影片，不論是以光碟或錄影
帶等媒體呈現，均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視聽著作，
而對學生播放，屬於對於特定多數人（公眾）的
「公開上映」行為。 

 
• 公播版/教育版ˇ 
 
• 家庭版 ㄨ 

 



著作財產權 

•公開演出權 

•限語文著作、音樂或戲劇、舞蹈 

•國家音樂廳鋼琴演奏 

•播放音樂（CD Player） 

 



著作財產權 

•為舉辦校慶活動，將歌手的音樂作為學校影片的
背景音樂，涉及著作權法（下稱本法）所稱「重
製」他人音樂、錄音著作之利用行為，另將影片
於校慶活動時對公眾放映，另涉及「公開上映」
之著作利用行為 

 

•依本法規定，重製權及公開上映權均為著作財產
權人專有之權利，重製他人之音樂、錄音著作，
原則上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 



著作財產權 

•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美術及攝影 

•改作權：改編、改寫及改拍電影 

•編輯著作權：文章集結成書 

 



 



著作權侵權案例 

•旅日的知名網路部落客酪梨壽司在臉書和
噗浪上抱怨，行政院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
況下，全文轉貼她有關「愛妻便當」的文
章，還在網頁下方標註「本網站為行政院
農委會版權所有，所刊載之內容均受著作
權法保護」，讓酪梨壽司感到錯愕又諷刺。
農委會此舉也引起不少網友發出怒吼，認
為農委會「知法犯法」，還有人建議提告。 

 



著作權侵權案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知識庫中「酪梨主題館」，
因未經同意即引用旅日知名部落客「酪梨壽司」
日記中酪梨食譜一事，負責維護該網站的農業詴
驗所今(9)日在作者提出抗議後，發新聞稿致歉，
並將相關文章移除，也在原版面刊登道歉啟事。 

•農詴所表示，酪梨主題館係由農詴所酪梨研究專
家所建置，主要目的在於推廣國內酪梨產業，研
究人員自98年起，即積極蒐集與酪梨有關資料，
充實主題館內容，以期提高消費者食用的興趣，
促進酪梨產業發展。 



著作權侵權案例 

• 農詴所表示，其出發點固然基於善意，且該文已
註明資料來源，但未事先徵得原作者同意即予刊
登，確為疏失。農業詴驗所將依「酪梨壽司」中
所留電子郵件信箱去函表達歉意，並設法取得直
接聯絡管道，當面表達農詴所道歉之意。 

• 農詴所強調，後續將針對研究人員及網站管理人
員加強宣導尊重著作權之觀念，以避免再度發生
類似事件。(新頭殼newtalk 2011.08.09 謝莉
慧/綜合報導) 



著作權侵害案例 

 

出處:買新鮮網站 



著作權侵害案例 

• 2011-11-30 14:52 新聞速報 【中央社】  
     某購物網站被控未取得水果、青菜及魚肉類
等共計225張圖片的著作權，擅自張貼在購物網站。
台北地檢署偵結，依違反著作權法將購物網站的
公司及負責人安晨妤、張劭緯起訴。  
     安晨妤在公司網站上介紹自己為網路開店教
主，出過多本探討網路開店的書籍，曾輔導過多
名藝人在網路開店，外界稱她「網購女王」。張
劭緯出身元祖食品家族，父親是元祖創辦人張寶
鄰。  
      



著作權侵害案例 

• 根據檢方公布的起訴書指出，安女的公司所經營
的某購物網站涉嫌從去年12月9日起至今年3月20
日，在不詳地點，下載某新鮮食材網站圖片，經
重製後，上傳到她的購物網站上，經某新鮮食材
網站人員發現，報警處理。  
     檢方表示，張貼的225張圖片，包括巿面上可
見的香蕉、橘子等水果、各項魚類、肉類等。  
     檢警偵辦期間，安女坦承照片來源是從某新
鮮食材網站下載而來；檢察官依圖片拍攝者的證
詞，比對圖片後，依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的
重製罪嫌，將公司負責人安晨妤、張劭緯起訴，
並請法院依同法第101條規定，對公司處以罰金。  
 

 



著作財產權 

•散布權 

•著作財產權人所專有以銷售、贈與、互易
或其他移轉所有權方法，將著作原件或重
製物向公眾提供之權利 

•散布權與權利耗盡原則 

•出租權 

•出租權例外 

 

 



合理使用舉例 

•為學校授課需要，得重製、散布、翻譯、
改作他人已公開發表著作(ˇ) 

•圖書館為供個人研究目的重製 

•個人或家庭非營利合理地使用已公開發表
著作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
的，可以引用已公開發表著作(ˇ) 



合理使用判斷 

•圖書館等機構為了保存文化所為重製或散布 

•電腦程序重製物所有人重製其程式為備份自用 

•學校或教育機構辦理各項考詴得重製已公開發表
之著作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

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於活動

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刊演出他
人以公開發表著作 

 



合理使用判斷 
•利用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  

  非營利教育目的 

•著作之性質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   

  響 

 



合理使用判斷 

•校園感恩系列活動是否主張合理使用? 

 

•此次活動若符合著作權法對於「活動」之
定義，比如係於一定期間內舉辦，非經常
性、常態性之定期舉辦，亦未向觀眾或聽
眾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
則得主張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判斷 

•校園感恩系列活動是否主張合理使用? 

 

•此次活動若符合著作權法對於「活動」之
定義，比如係於一定期間內舉辦，非經常
性、常態性之定期舉辦，亦未向觀眾或聽
眾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
則得主張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判斷 

• 若此次活動係規劃於未來常態性的於午間
播出剪接之音樂，自與著作權法所稱之
「活動」（event ）有間，不得依該條主張
合理使用，仍應向著作財產權人或其參與
之仲介團體取得授權或支付使用報酬。 

 

•著作權仲介團體  
 

 



著作權訴訟 

•人格權：民事及刑事 

•誰可以提？ 

 

•財產權：民事及刑事 

•誰可以提？ 
 



著作權訴訟 

•數位出版與科技保護措施 

•禁止或限制他人進入使用著作之防盜  

  拷措施 

•自己破解：民事責任 

•提供別人破解行為：民刑事責任 



著作權侵害 



著作權侵權 

• 讀者爆料，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去年著作權海報設
計比賽的校園組首獎作品「著作，支離破碎」，
竟然是抄襲自荷蘭籍藝術家的作品。智財局昨晚
已撤下捷運站內的海報燈箱，並將追回作者的五
萬元獎金與獎狀。 

• 一場為宣導保護智財權的海報徵獎活動，卻爆發
校園首獎是侵犯智財權的抄襲作品，智財官員感
到非常尷尬。作者某公立科技大學吳姓應屆畢業
生已承認抄襲。 

 



著作權侵權 

• 智財局去年十一月舉辦第二屆保護著作權海報設
計比賽，以「智慧活力，秀出創意」為主題。某
公立科技大學吳姓學生的設計，以紙飛機的尾翼
被名叫「非法下載」的火焰燒斷，燒毀的文字散
落、消失，說明著作被偷取和非法下載顯得支離
破碎，勇奪校園組首獎。 

• 這項作品除了得到獎金與獎狀外，也被製作成燈
箱廣告，在台北市捷運頂溪站與明德站內公開展
示。 



著作權侵權 

•李姓讀者在捷運頂溪站看到得獎海報燈箱，覺得
似曾相識。上網查詢後，發現這是荷蘭籍藝術家
Dennis Sibeijn的作品「Truth」，早在二○○八年
九月十三日就已發表；吳姓學生的作品與荷蘭藝
術家作品幾乎一模一樣，幾近「盜用」程度，因
此她向經濟部智財局提出檢舉。 

•吳姓學生十分後悔說，去年因家庭經濟環境不佳，
並想磨鍊自己的技術，同時參加了四個設計相關
競賽，最後有兩幅作品進入決賽，包括智財局的
「保護著作權」海報設計比賽。 

 



著作權侵權 

• 智財局表示，吳姓學生參賽前簽署保證書，
表示設計是自有創意，絕無侵害他人之智
慧財產權，不料竟是抄襲作品，將依規定
追回獎狀及獎金。吳姓學生也可能面臨侵
權官司，根據著作權法，原著作權人若對
吳姓學生提告，依法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七十五萬元以下
的罰金；另還有民事賠償。 

• (出處:2010/9/23聯合電子報)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23/2/?


網路侵權案例 



網路侵權案例 

•楚留香電視劇是許多武俠迷，心中的經典
之作，創作他的武俠小說家古龍，許多膾
炙人口的作品，讓他過世之後，遺作版權
紛爭不斷。  

•6年前鄭小龍，經過台北地院確認與古龍的
親子關係之後，和弟弟熊正達兩人共同享
有父親古龍的版權，發表聲明，加入「古
龍著作管理發展委員會」，不再對外單獨
對外授權，兄弟倆版權共享。  



網路侵權案例 

•但沒想到在今年9月中旬，鄭小龍發現，雅
瑪數位科技公司未經他的授權，就在網頁
上，複製「邊城浪子」小說全部的內容，
提供公眾上網瀏覽及列印，因此向智慧產
法院提出著作權告訴。而法院判定，雅瑪
違反著作財產權重製權，以及公開傳輸權，
必須得賠償鄭小龍10萬 

• (出處:2010/11/6TVBS電子報) 

 



 

出處:http://ds-hk.net/thread-64827-1-1.html 



結語 

 

    智慧，是打開世界的鑰匙。 

 



謝謝指教 


